2026年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大学生声乐比赛竞赛规程
一、竞赛目标
本次声乐大赛旨在通过歌唱，展示学生歌唱技能，激发学生对生活的热爱与理想追求，提高学生歌唱审美能力，用歌声赋能学生身心健康发展，向美而行，逐梦未来，推动声乐艺术在校园的普及与发展，激励更多学生参加高水平艺术展演活动，落实“以赛促学、以赛促教、以赛促改”的宗旨任务。
三、竞赛方式
竞赛方式为个人参赛，参赛对象为全院在校学生，指导教师为学院专兼职教师，每个学生指导教师不能超过2名。比赛包括初赛选拔、校级决赛两个环节。
初赛和决赛都以线下现场赛形式进行，需要在5分钟以内完成声乐作品的演唱。
初赛满分100分，评判设置多名裁判，最终采用平均分形式计算最终成绩，成绩从高到低排序，选拔前30人参加决赛。
决赛满分100分，评判设置多名裁判，最终采用平均分形式计算最终成绩。
四、竞赛作品要求
参赛声乐作品需符合以下要求：
歌曲类型：包括流行歌曲、民歌、艺术歌曲、戏曲选段、民间说唱、音乐剧选段、中外歌剧选段等，鼓励原创作品；
作品主题：积极向上，体现时代精神和校园生活，传递正能量；
五、竞赛报名
5月13日在素质拓展平台发布2026年学院大学生声乐比赛报名活动，5月23日截止报名。同时请报名的同学加2026学院大学生声乐大赛QQ群：1051297661，在线填写《2026学院大学生声乐大赛报名表》（附件1）。每个二级学院报不少于20个参赛节目。
六、竞赛时间、地点
初赛时间：5月28日中午12：30—16：00及29日12:30—16:00；
初赛地点：大学生素质拓展中心304排练室；
决赛时间：6月10日19：00——21:00；
[bookmark: _GoBack]决赛地点：信息中心学术报告厅。
7、 成绩评定与公布
本项目竞赛根据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竞赛任务情况进行评分。满分为 100 分。评判设置多名裁判，最终采用平均分形式计算最终成绩。评分规则如下表所示：
	模块
	分值
	评分标准

	模块一：歌唱发声
	25
	气息、位置、音色、字音字腔等

	模块二：歌唱旋律
	25
	节奏、音准、速度、强弱等

	模块三：歌唱艺术处理
	25
	音色变换、强弱对比、韵味等

	模块四：整体歌唱效果
	25
	完整性、字正腔圆、声情并茂等。



八、奖项设置
本次比赛初赛选拔30个节目参加决赛，决赛设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若干名，奖项设置按照《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技能竞赛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院办〔2025〕18号）执行。
九、竞赛其他事项
服装道具伴奏：参赛队伍自行准备演出服装、道具及伴奏音乐（MP3格式），决赛要有伴奏背景视频；
注意事项：遵守比赛纪律，尊重评委与对手，确保表演安全；
比赛咨询：韩韩向军     手机：18955242899。


学生处     
2026年5月13日
附件1：2026年学院大学生声乐大赛报名表
附件2：“2026年学院大学生声乐大赛”赛项成绩及获奖名单




附件1
2026年学院大学生声乐大赛报名表
	序号
	班级
	学号
	姓名
	学生联系电话
	指导教师姓名
	指导教师联系电话

	1
	 
	 
	 
	 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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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5
	
	
	
	
	
	

	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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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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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9
	
	
	
	
	
	

	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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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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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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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
“2026年学院大学生声乐大赛”赛项成绩及获奖名单
	序号
	时间
	赛项名称
	赛项级别
	参赛选手（班级）
	竞赛成绩
	指导教师
	获奖等级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办部门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学科研处（签字）：




